臺中市大雅區文雅國民小學 學生重大事件校內通報單

1、 學生基本資料

年級：     班級：     座號：      姓名：                性別：        年齡：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二、事件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三、通報人(簽章)：　　　　　　　　　　　通報時間：                        

四、事件發生地點：                                               
五、重大事項類別：

□瀕臨中輟      □疑似性侵害或性騷擾      □疾病住院     □自我傷害   □遭受家暴     □高風險家庭    □家庭重大變故            □離家出走     □意外事件   □暴力事件             □霸凌事件             □吸食毒品          □管教衝突    □其他                   

六、事件原因及經過(按時間先後條列)：                                               

七、處理情形：                                                                    

八、導師初步輔導紀錄：                                                            

    導師簽章：                                   年     月      日      時     分 

九、接受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接受通報承辦人簽章：                     是否給通報人通報單收執聯 □是   □否

十、會簽各相關處室
	學務處處理情形：

　　　　　　　　　　　　　　　　　　　　　□結案　　□敬會輔導室　□敬會教務處

              生教組簽章：                       年     月      日      時     分

學務主任簽章：                      年     月      日      時     分

	輔導室處理情形：

　　　　　　　　　　　　　　　　　　　　　　　　　　　　□結案

              輔導組簽章：                       年     月      日      時     分

輔導主任簽章：                      年     月      日      時     分

	教務處處理情形：

　　　　　　　　　　　　　　　　　　　　　　　　　　　　□結案

教務處簽章：                      年     月      日      時     分


十、校長批示：

	校長簽章：                      年     月      日      時     分


臺中市大雅區文雅國民小學 學生重大事件通報單收執聯

致  敬愛的               老師：

                         同學因發生                事件通報至學務處、輔導室。感謝您的即時警覺及第一線的預防處理，接下來我們將會做進一步的事件處理及提供必要的輔導，以防傷害擴大。希望經由老師及行政處室共同的努力，讓孩子在事件中學習成長。感謝您的用心！

接受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承辦人簽章：                       

【學生重大事件通報單說明】

1.本通報單所指「重大事件」即學生發生下列數項情況：瀕臨中輟、疑似性侵害或性騷擾、疾病住院、自我傷害、遭受家暴、吸食毒品、家庭重大變故、高風險家庭、離家出走、意外事件、暴力事件、霸凌事件、管教衝突等，需要往上級通報，甚至需要啟動「校園危機事件處理流程」者，即為重大事件。

2.按教育部「強迫入學條例」訂頒「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其中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發現學生有未經請假、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達三日以上者，即列為中輟生，應立即通報。當學生常無故缺席，全學期未經請假而無故請假累計達7日，即為瀕臨中輟之高關懷學生，可立即通報。

3.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8條規定，各單位人員受理性侵害事件後必須立即通報，立即通報當地主管機關，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通報時應注意維護被害人之秘密及隱私，不得洩漏或公開。

4.「疾病住院」係指學生因意外、身體病弱、傷殘等因素住院治療，因牽涉學生保險理賠事宜及安全維護，須通報之。

5.「自我傷害」係指學生因外在壓力、內在感情、精神疾病、憂鬱情緒等因素而出現自戕、自傷等行為，為維護學生身心安全，須通報之。

6.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及第50條「教育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家庭暴力情事者，應立即通報當地主管機關，至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若發現學生遭受家庭暴力，為維護學生身心安全，須通報之。

7.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第2條「毒品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若發現學生有吸食毒品之虞，為維護學生身心安全，須通報之。

8.「家庭重大變故」係指學生家庭因父母離婚、主要照顧者去逝、重大傷病導致無法正常工作負擔家庭經濟者，為有效協助學生順利申請社會就助，不因家庭重大事故而影響學習，須通報之。

9.「離家出走」係指學生與家人或親屬摩擦憤而離家在外，為尋找學生順利返校就學，維護學生身心安全，須通報之。

10.「意外事件」係指學生因暴力威脅、交通事故、大規模傳染病或其他事件足以威脅學生安全者，為維護學生身心安全，須通報之。

11.「暴力事件」係指學生之間因誤會、口角、衝突等事件而互相毆打，甚至結合校外不良份子滋事者，為維護學生身心安全，須通報之。

12.「管教衝突」係指在教師管教學生中，因學生反抗教師，或者家長因管教意見之分歧與教師發生衝突者，為保護教師，並針對學生問題採進一步之管教與輔導，須通報之。






